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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ystem of witness appearing in court to testif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civil trial. It 
can help the judge find out the case facts efficiently, make a judgment, and solve the civil dispute 
effectivel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is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se problems in-
terfere with the exertion of its important roles, mainly for the witness is not willing to testify in 
court, witness commits perjury and judges don’t believe the witness’s testimony in the court. Wit-
ness appearing in court to testify system ha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t is not only the spe-
cific reflection of the confrontation system lawsuit mode and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verbal trail, 
but als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procedural justic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hen perfect the re-
levant laws, establish the conditional system of witness appearing in court to testify, elaborate the 
witness economic compensation rules and punish the witness who commits the perjury in the civil 
procedu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rule of law, we have to perfect the system of witness 
appearing in court to testify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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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以帮助法官高效的查明案件事实，作出裁判，有效解决民事纠纷，在民事诉讼审判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这一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其重要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

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证人作伪证以及法官不相信出庭证人的证言。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有着坚实的理论

基础，其不仅是对抗制诉讼模式和直接言词原则的具体体现，更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针对我国

存在的这些问题，在深刻理解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建立附条件的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细化对出庭证人的经济补偿规定以及对民事诉讼中证人作伪证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以此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促进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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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是指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证人向法庭真实的陈述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事实，以协助

法官查清案件真相后公正裁判。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证据法学的重要内容，其作为一种提供证据和审查

证据的方式，被广泛的运用于审判实践。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断完善，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的现象普遍。清华大学的王亚新教授在 2004 年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以太

原市某区法院、太原市某县法院、北京市某区法院、内蒙古自治区某区法院和河北某区法院这五个法院

在 2001 年至 2003 年审结的民事案件为样本，调查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1]。这五个法院中既有审判方式

改革走在前列的法院，也有程序运作方式改革并无多大变化的法院，调查采取的基本方法是查阅案件卷

宗以及对法官进行访谈和发放少量的问卷。最终调查结果显示，在最高法颁布民事证据规则之后，虽然

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明显提高，但是仍然只有 5%左右的比例，最夸张的是，据一名作者统计

的河南某法院从 1992 年到 1996 年审理的 1537 个民事案件中竟没有一个证人到庭作证[2]。虽然这个调查

已经过去了近十年，在这十年中我国的司法实践不断发展，民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但是我们不得不

承认，如今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仍然不高，大量的书面证人证言代替了证人亲自出庭作证，甚至有的证

人连书面证言都不愿意提供，这种情况给法官办案带来了难度。 
其次，证人不尊重法律权威，出庭作伪证。证人在法庭上有如实陈述所知案件真实情况的义务，但

是一些证人由于不懂法律或者虽然懂法但是不畏惧法律，因而为了一些利益而故意在法庭上做虚假陈述

或者隐瞒重要事实，误导法官，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判断，损害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

数据显示，截止目前为止，今年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的有关伪证罪的案件就有 193 件，这些案件是证人在

刑事诉讼中作伪证并且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情况，那么证人在民事诉讼中做伪证的案件又有多少呢？答

案显而易见，肯定远远不止 193 件。证人在法庭上作虚假陈述不仅会误导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会

造成诉讼拖延，不能及时解决民事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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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官对出庭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以致于真实的证人证言有时得不到采纳。上文所

提王亚新教授在 2004 年所做的调查中，也有关于法官对证人证言采信度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大约

120 名出庭作证的证人之中，法官采信了其当庭所述证言的达到 38 份，以此为标准而定义的采信率约为

32%[3]。因为证人作伪证的现象频繁发生，法官与证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尤其是在案件的证据只有证

人证言作支撑而无其它证据相互印证时，法官通常不会仅仅依据证人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并

且，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屈指可数，若案件一方当事人的证人一反常态出庭作证，法官

反而会怀疑双方之间是否有利害关系或者串通作伪证，因此提高了警惕性而影响证人证言的采信。于是，

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与案件当事人没有利益关系的证人往往不愿意出庭作

证，而出庭作证的证人往往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法官又因为这层利害关系而对其证言不予以采纳，最后

证人出庭作证在我国成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制度。 

2. 我国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多元化的，其形成原因也是复杂的，结合我国的司

法环境以及司法实践来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仅仅规定了证人具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没有规定证人违背这一法定义

务的惩罚措施，造成了责任与义务的脱节。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需要同时具备义务与制裁这两个要素，

正如凯尔森所言：“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的行为负责，或者他

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他做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制裁”。[4]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

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在缺乏法律强制力的情况下，证人拥有是否出庭

作证的自主权，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出庭作证，这也就造成了证人拒绝作证，尤其是拒绝出庭作证的情

况十分普遍。 
第二，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的权利义务不相对等。证人出庭作证费时费力，往往会受到一定的经济

损失，虽然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对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负担的规定，但该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

《民事诉讼法》第 74 条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以及误

工损失，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当事人申请证人作证的，由该当事人先行垫付；当事人没有申请，人

民法院通知证人作证的，由人民法院先行垫付”，该规定并未对“必要费用”的含义进行解释，到底何

种范围内才属于“必要的”；误工损失的补偿标准又是多少，是仅直接损失还是直接损失加间接损失，

对于那些没有工作的个体商贩而言又何为误工损失；败诉一方承担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费用及误工损失，

但是在败诉方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下又该如何保障证人的权益。这些问题都在影响着证人出庭作证

的积极性，若不对相关规定进行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率很难提高。 
第三，我国对证人作伪证的法律规制不够有力，证人做伪证的违法成本较低。目前，我国《刑法》

中规定的伪证罪只适用于刑事诉讼，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伪证行为无法用《刑法》来进行规制。因

此，证人在较小的法律风险和巨大的人情、金钱利益面前，很容易丢失做人的准则。此外，我国缺乏证

人宣誓制度，证人无法从心理上对提供虚假证词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产生畏惧，在庭审中缺乏对证人的

交叉询问制度，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这些原因导致证人在庭审中肆无忌惮的提供

虚假证言，蒙蔽了法官的双眼，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法官对出庭证人所陈述证言有排斥感。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或者法官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都要履行一定繁琐的程序，而法官们为了追求结案率往往不希望证人出庭作证，这样就可以免去对证人

的法庭质询，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此外，绝大多数的法官对案件当中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都怀

有自然的戒备，通常想当然的认为证人只是当事人的延伸[5]。在大多数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和证人作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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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现象严重的司法环境下，若一方当事人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官往往会怀疑双方之间是否有不正当交易，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法官们很难采纳证人证言。并且，并不是所有的证人都能够清楚的陈述案件事实，

受文化素质、教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证人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修改之前的《民事诉讼法》规定，

“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修改之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

不能作证”，此次修改将“意志”改为了“意思”，修改的原因正是很多精神正常能够正确表达自己意

志的人却不能陈述清楚案件事实，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于这样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言，法官又怎么会

有耐心来分析其真实性而予以采纳呢。 

3.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 

3.1.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对抗制实现的基础 

我国传统的“重调查，轻举证”的审判方式，赋予作为审判主体的法官具有积极探知案件事实的职

权，要求其依职权直接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这种“马锡五式”的审判方式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民事

审判方式改革时被改变，我国的诉讼模式逐渐转变为对抗制。对抗制的特点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

地位平等，自由辩论，相互抗衡，法官则处于被动地位，以仲裁者的角色保持中立，公平公正的作出裁

判。然而，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对抗制本身也存在不足和缺陷，证据规则正是对这种缺陷的承认，

规则制定者们企图通过制定证据规则来弥补对抗制的不足，以达到巩固完善的目的。正是这个意义上，

以摩根为代表的美国学者认为证据法是“对抗制之子”，因此，作为证据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证人出庭作

证制度也与对抗制有着最为天然的联系[6]。 

3.2.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体现了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 

首先，程序是否公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是否能够保持中立，因为法官在法庭上扮演着仲裁者的

角色，是诉讼的主宰者，决定着案件的最终结果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改变

了旧的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法官不再每一案件都主动去调查取证，而是落实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这样法官就可以在法庭上不带任何偏见的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形成内心确信，公正做出裁判。其次，

证人出庭作证是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的表现。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满足程序正义最重要的条件是

确保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加该程序并且得到提出自

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和证据的机会”[7]。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能够保证双方当事人

在法庭上充分质证，使辩论原则贯穿审判过程的始终，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最后，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是公开审判的必然要求。公开审判制度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是指整个诉讼程序的公开，当然也就包

括了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认证以及辩论。公开审判制度能够保证整个诉讼活动的公开透明，

将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和法院的审判活动均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则是证人在法庭上

当庭做出陈述，接受质询，法官在经历整个过程之后形成内心确信，作出裁判，这样可以避免公开审判

的形式主义，将公平公正落到实处；若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官采取间接审判的方式，那么审判公开的目

的将难以实现。 

3.3.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也称口证原则，是指法官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证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

陈述和法庭辩论，从而形成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认，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

性不仅在于陈述证人证言，更在于使法官通过证人陈述时的态度、神情、行为举止等方面综合判断证人

证言的真实性，因此，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所有能够作为法官裁判基础的诉讼材料必须适当的以言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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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法庭呈现。口头陈述证人证言是证人作证的本质要求，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和询问，这样当事

人才可以对证人进行充分的质证，揭穿作伪证的证人所陈述的证言，同时使法官直接了解各种证据的来

源，获得关于案件事实的第一手材料，从而全面客观的评价证据，查明事实真相。并且，由于证人的感

知、记忆以及表达能力的不同，若法官只是单纯的审理书面证人证言而不能对证人进行询问的话，很难

认定证言的证明力，正如奥特玛·尧厄尼希所讲的，“人证是最经常的证据并且—除了讯问当事人之外

—是最差的证据。证人的错误观察，坏记性以及证人的无意识。因此讯问证人和对其证言做自由心证成

为法官实际上最重要的任务”[8]。 

4.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4.1. 建立附条件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这一现象并不是我国司法实践所独有的，其几乎存在于各国的司法审判当中，其

他国家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普遍表现为在相关法律中规定“证人负有强制出庭作证的义务”。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最新修改后增加了“证人强制作证义务”的内容，该法第 188 条规定：“经人民

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

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

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

行。”但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与时俱进，在最新修改后仍未增加有关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

规定。 
没有强制措施予以保障的义务就如同失去宝剑保护的天平，使法律看起来软弱可欺。我国《民事诉

讼法》中规定的证人有出庭作证义务的规定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我国应当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建立附条件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那些缺乏正当理

由而不愿出庭作证的证人出庭陈述证人证言。事实上，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 73 条规定了证人出庭作

证制度的例外，条文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许

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一) 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庭的；(二) 因
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能出庭的；(三)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不能出庭的；(四) 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

庭的”，鉴于此种情况，我国《民事诉讼法》只需要再进一步规定证人违反作证义务的惩罚措施即可，

与现有规定相配套。 

4.2. 细化对出庭证人经济补偿制度的相关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74 条虽然规定了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给予补助，但规定不够细致，仍无法

解决许多问题，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必要费用”的含义和范围到底为何；误工损失是否包括间接损失，

对于那些没有工作的个体商贩而言又怎样补偿；在败诉方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下又该如何保障证人

的权益。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对补偿内容做出细致

具体、操作性强的规定。证人因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费用应以合理、一

般第三人可接受范围为标准，比如可以乘坐火车的就不要搭乘飞机、住宿以一般快捷酒店为标准，用餐

不应奢侈浪费等等。对于证人的误工损失，有工作单位的应以其日平均工资为标准，没有工作单位的，

以其平均日收入来源为标准进行补助，除此之外，国家财政可以为出庭作证的证人投保，确保其所遭受

的间接损失也能够得到赔偿。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证人为出庭作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一律由人

民法院先行垫付，不仅因为证人出庭作证帮助法官查清了案件事实，更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在执行难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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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证人的经济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当然，法院对这部分费用的支出应当以证人证言最终的采纳度为标

准。 

4.3. 对民事诉讼中证人作伪证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如实作证是证人的法定义务，然而由于法制观念的匮乏，以及我国法律规定存在漏洞，一些证人在

利益诱惑面前丧失了为人准则，向法庭提供虚假证言，蒙蔽法官，损害当事人正当权益，在造成冤假错

案的同时还浪费了司法资源，危害性不可小觑。 
目前，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均确立了宣誓后的证人作伪证构成犯罪的法律规定，例如《美国联邦民事

诉讼规则》中规定，证人作虚假陈述的，应当负担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并且其行为还将被视为藐视法

庭；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与诉讼指引》中规定，作伪证的证人将会被以藐视法庭罪提起诉讼。大陆法系

国家则大多对证人作伪证的行为进行经济制裁，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339 规定，已经宣誓的当事

人若有虚伪陈述的行为，可对其处以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法国《民事诉讼法》第 295 条和第 305 条则规

定，如果制定文件是由自己否认的人书写或签字的，以及指控伪造文书的原告败诉，应判处 100 法郎到

1 万法郎的民事罚款，并且还可以对其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 
虽然我国《刑法》中有“伪证罪”的规定，但是这一罪名只规制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伪证行为，民

事诉讼中证人作伪证的行为无法适用这一罪名。鉴于此种情况，在借鉴域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司法实际，我国《刑法》中“伪证罪”的适用范围应扩大到民事诉讼，增加对民事诉讼中证人作

伪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情形的刑法规制，强化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严肃性，起到

良好的预警作用。除此之外，我国还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于作伪证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

的证人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这样从经济和刑法两个方面一起进行法律制裁，双管齐下，相信我国民事

诉讼中证人作伪证的现象将会大大减少，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将会更加顺利，司法公正的实现即在眼前。 

5. 结语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是证据法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法官查清案件

事实、做出公正裁判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目前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存在的证人拒

绝出庭作证、证人作伪证以及法官怀疑出庭证人证言的可信度的问题，我国法律应当对症下药，针对这

些问题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建立附条件的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细化对出庭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以及对民

事诉讼中证人作伪证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通过这些措施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恢复

法官对出庭证人的信任，提高出庭证人所陈述证言的被采纳程度，进而提高法院审判效率，促进依法治

国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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